
紀
念  

釋
迦
佛
涅
槃
日金

剛
乘
弟
子
集
資
恭
印
三
、○

○
○

冊

佛
曆
三○

三
八
年
歲
次
辛
卯
二
月
八
日



埔
里
圓
覺
彌
陀
村
︰
南
投
縣
埔
里
鎮
中
山
路
四
段
八
十
三
號	

電
話
︰(0

4
9
)2
9
1
-1
2
6
8

※

供
奉
寶
篋
印
大
金
塔
、
四
面
佛
，
歡
迎
禮
拜
、
遶
塔
!



0021-4168889311

九
如
彌
陀
村
預
定
地
：K

a
m

p
u

n
g

 L
o

g
u

b
, K

iu
lu

, K
o

ta
 K

in
a

b
a

lu
, S

a
b

a
h

, M
a

la
ysia

																						(

馬
來
西
亞
沙
巴
洲
亞
庇
市
九
如
鎮
羅
谷
村)

※
預
定
二○

一
一
年
十
月
落
成
啟
用
，
將
供
奉
寶
篋
印
大
銅
塔
、
四
面
佛
，
屆
時
歡
迎
禮
拜
、
遶
塔
！



諾
那‧

華
藏
精
舍

全
球
臨
終
關
懷
助
念
團

免

費

助

念

聯

絡

電

話

＊
敬
請
親
人
親
自
來
電
申
請
，
以
便
安
排
助
念

台
北
：(0

2
)2
7
6
3
-3
7
3
3
(

日
夜2

4

小
時
出
動)

	

行
動
電
話
：0

9
1
2
-4
7
3
0
0
0

高
雄
：(0

7
)3
2
3
-6
0
4
3
(

日
夜2

4

小
時
出
動)

台
中
：(0

4
)2
3
7
5
-7
9
9
5

	

行
動
電
話
：0

9
2
1
-3
7
6
9
9
7

台
南
：(0

6
)2
6
8
-9
1
8
7
‧
(0
6
)2
8
9
-2
2
5
3

埔
里
：(0

4
9
)2
9
9
-5
7
2
1

	

行
動
電
話
：0
9
3
9
-9
4
3
4
1
3

台
東
：
行
動
電
話
：0
9
3
7
-6
0
9
1
0
9

花
蓮
：(0

3
)8
3
2
-1
7
5
1

新
竹
：(0
3
)5
2
8
-1
3
2
1

	

行
動
電
話
：0

9
2
5
-2
2
2
8
9
7

基
隆
：(0

2
)2
7
6
3
-3
7
3
3

	

行
動
電
話
：0

9
1
2
-4
7
3
0
0
0

桃
園
中
壢
：(0

3
)3
2
1
-5
0
0
0
‧
(0
3
)4
0
9
2
-0
9
2

	

行
動
電
話
：0

9
2
1
-6
2
8
9
7
3

屏
東
：(0
8
)7
3
2
-7
2
7
3

嘉
義
：(0
5
)2
3
6
-9
9
9
1

	

行
動
電
話
：0

9
3
9
-0
0
8
1
3
5

雲
林
：(0

5
)5
3
4
-7
8
9
5

	

行
動
電
話
：0

9
2
7
-2
3
8
2
4
3

宜
蘭
：(0

3
)9
3
3
-4
3
1
9

	

行
動
電
話
：0

9
3
5
-5
3
6
9
3
8

玉
里
：(0

3
8
)9
8
0
-3
6
9

	

行
動
電
話
：0

9
3
3
-4
8
7
-0
7
0

苗
栗
：
行
動
電
話
：0

9
2
5
-9
5
5
7
2
2

彰
化
：(0

4
)2
2
1
5
-5
0
1
1

	

行
動
電
話
：0

9
3
3
-1
9
5
2
4
2

美
國
紐
約
：0

0
2
1
-6
2
7
7
0
5
3
0
8
0

美
國
洛
杉
磯
：

	

陳
美
圭
：0

0
2
1
-6
2
6
9
6
4
7
9
8
9

	

手
機
：0

0
2
1
-6
2
6
5
1
2
0
4
5
2

美
國
休
士
頓
、
達
拉
斯
：

	

黃
林
光
：0

0
2
1
-(2
1
4
)5
4
3
-1
0
0
6

加
拿
大
多
倫
多
：0

0
2
1
-4
1
6
8
8
8
9
3
1
1

汶
萊
：0

0
2
-6
7
3
-8
8
8
8
-7
1
1

馬
來
西
亞
沙
巴
：0

0
2
6
0
-1
9
8
1
-0
7
4
5
3

香
港
：
金
宏
寶
：(8

5
2
)9
3
8
0
-7
0
8
4

ㄧ
切
如
來
心
祕
密
全
身
舍
利

寶
篋
印
陀
羅
尼
梵
字
真
言

ㄧ切如來全身舍利咒
智敏‧慧華金剛上師傳授

此咒具大威力能滅生死重罪成就淨善功德，至誠禮
拜供奉佩帶持誦，不為一切諸病及盜賊怨仇咒咀之
所傷害，消障增福富饒吉祥，現生安樂後生淨土，
功德無邊不可思議，幸勿污毀不敬至招愆尤至祈。



ㄧ
切
如
來
心
祕
密
全
身
舍
利

寶
篋
印
陀
羅
尼
梵
字
真
言

ㄧ切如來全身舍利咒
智敏‧慧華金剛上師傳授

此咒具大威力能滅生死重罪成就淨善功德，至誠禮
拜供奉佩帶持誦，不為一切諸病及盜賊怨仇咒咀之
所傷害，消障增福富饒吉祥，現生安樂後生淨土，
功德無邊不可思議，幸勿污毀不敬至招愆尤至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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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訊
欄
（
限
與
本
次
存
款
有
關
事
項
）

寄
　
款
　
人

經
辦
局
收
款
戳

虛
線
內
備
供
機
器
印
錄
用
請
勿
填
寫

郵
政
劃
撥
儲
金
存
款
收
據

◎
寄
款
人
請
注
意
背
面
說
明

◎
本
收
據
由
電
腦
印
錄
請
勿
填
寫

款名

收戶

姓名地

　
址

收款帳號戶名存款金額電腦紀錄
電話

經辦局收款戳

台
灣
華
藏
精
舍

台
灣
華
藏
精
舍

□
金
剛
贈
經
會

  □
點
光
明
燈

月
份

:
□
助
印
華
藏
世
界

□
贊
助
一
念
蓮
華

(含
助
念

)
□
助
印
經
書

    □
供
養
精
舍

□
捐
助
關
房

    □
放
生

□
贊
助
臨
終
關
懷
法
寶

　
(往
生
被
、
金
剛
沙
寶
瓶
、
念
佛
機
等

)
□
贊
助
西
藏
扶
貧
診
所

□
寶
塔
基
金

□
贊
助
「
圓
覺
彌
陀
村
」 郵
　
政
　
劃
　
撥
　
儲
　
金
　
存
　
款
　
單

98-04-43-04

收款帳號

金
額

仟
佰

佰
拾

拾
元

萬
仟

新
台
幣

（
小
寫
）

1
 9

 6
 1

 7
 2

 3
 5



郵
政
劃
撥
存
款
收
據
注
意
事
項

一
、

帳
號

、
戶

名
及

寄
款

人
姓

名
通

訊
處

各
欄

請
詳

細
填

明
，

以
免

誤
寄

；
抵

付
票

據
之

存
款

，
務

請
於

交
換

前
一

天
存

入
。

二
、

每
筆

存
款

至
少

須
在

新
台

幣
十

五
元

以
上

，
且

限
填

至
元

位
為

止
。

三
、

倘
金

額
塗

改
時

請
更

換
存

款
單

重
新

填
寫

。

四
、

本
存

款
單

不
得

黏
貼

或
附

寄
任

何
文

件
。

五
、

本
存

款
金

額
業

經
電

腦
登

帳
後

，
不

得
申

請
撤

回
。

六
、

本
存

款
單

備
供

電
腦

影
像

處
理

，
請

以
正

楷
工

整
書

寫
並

請
勿

折
疊

。
帳

戶
如

需
自

印
存

款
單

，
各

欄
文

字
及

規
格

必
須

與
本

單
完

全
相

符
；

如
有

不
符

，
各

局
應

婉
請

寄
款

人
更

換
郵

局
印

製
之

存
款

單
填

寫
，

以
利

處
理

。

七
、

本
存

款
單

帳
號

與
金

額
欄

請
以

阿
拉

伯
數

字
書

寫
。

八
、

帳
戶

本
人

在
「

付
款

局
」

所
在

直
轄

市
或

縣
（

市
）

以
外

行
政

區
域

 

  
  

  
存

款
，

需
由

帳
戶

內
扣

手
續

費
。

交
易
代
號
：

05
01
、

05
02
現
金
存
款

   
 0

50
3票
據
存
款

   
22

12
劃
撥
票
據
託
收

本
聯
由
儲
匯
處
存
查

 2
10

X
11

0m
m
（

80
g/

m
）

 保
管
五
年

寄
款
人
請
注
意

本
收

據
請

詳
加

核
對

並
妥

為
保

管
，

以
便

日
後

查
考

。

如
欲

查
詢

存
款

入
帳

詳
情

時
，

請
檢

附
本

收
據

及
已

填
妥

之
查

詢
函

向
各

連
線

郵
局

辦
理

。

本
收

據
各

項
金

額
、

數
字

係
機

器
印

製
，

如
非

機
器

列
印

或
經

塗
改

或
無

收
款

郵
局

收
訖

章
者

無
效

。

一
、

二
、

三
、



助
印
功
德
主
名
錄
：

上
列
功
德
金
共
計
四
三
、
四
四
七
元
整  

共
助
印

大
梵
天
王
問
佛
決
疑
經
三
、
Ｏ
Ｏ
Ｏ
冊

結
緣
普
贈
，
普
願
圓
覺
宗
弟
子
皆
大
成
就
，
出
世
入
世
皆
大
圓
滿

以
此
功
德  

上
供
下
施  

川
流
不
息  

行
無
緣
慈

遍
滿
虛
空  

普
週
法
界  

四
聖
六
凡  

圓
融
無
礙

一
一
Ｏ
Ｏ
Ｏ
元
：

四
Ｏ
Ｏ
Ｏ
元
：

一
五
Ｏ
Ｏ
元
：

一
四
九
七
元
：

一
二
Ｏ
Ｏ
元
：

一
Ｏ
Ｏ
Ｏ
元
：

五
Ｏ
Ｏ
元
：

四
Ｏ
Ｏ
元
：

三
Ｏ
Ｏ
元
：

二
五
Ｏ
元
：

二
Ｏ
Ｏ
元
：

一
五
Ｏ
元
：

一
Ｏ
Ｏ
元
：

五
Ｏ
元
：

錢
大
德

黃
宇
生
、
莊
慧
君(

迴
向
黃
雙
花)

李
宴
林(

迴
向
李
宴
林
之
冤
親
債
主)

王
威
翔

尤
俊
傑(

尤
俊
傑
，
尤
齡
玉
全
家
，
張
瓊
文
合
捐)

曾
德
嘉
、
林
火
勝(

趙
合
合
捐)

、
余
松
雄(

余
林
彩
鎌
合
捐)

、
賴
瑞
英(

鄭
兆
軒
迴
向
母
親
賴
瑞
英
業
障
消
除
，
福
慧
增
長
，
往

生
淨
土)

、
劉
古
金
花(

迴
向
身
體
健
康)

、
賴
瑞
英(

鄭
兆
軒
迴
向
母
親
賴
瑞
英
，
業
障
消
除
，
福
慧
增
長
，
往
生
淨
土)

黃
玉
蘭(

楊
振
裕
，
楊
雅
惠
，
楊
久
正
合
捐
，
迴
向
與
其
冤
親
債
主
，
解
冤
釋
結)

、
陳
雅
玲
、
陳
葉
杏
花
、
曾
俊
光
、
黃
玉
蘭

(

迴
向
黃
玉
蘭
消
除
業
障
，
與
冤
親
債
主
解
冤
釋
結
，
往
生
極
樂
，
不
墮
三
惡
道)

、
彭
慈
庭
、
黃
玉
蘭(

迴
向
黃
玉
蘭
消
除
業

障
，
與
冤
親
債
主
解
冤
釋
結
，
往
生
淨
土)

、
楊
振
裕(

楊
雅
惠
，
楊
久
正
合
捐
，
迴
向
楊
振
裕
，
楊
雅
惠
，
楊
久
正
除
障
增
福

慧
，
及
其
冤
親
債
主
釋
冤
解
結
，
往
生
淨
土)

、
陳
傳
水
、
孫
基
、
鍾
徐
阿
桂
、
鄭
兆
雯
、
張
國
楨
、
張
陳
秀
端

陳
阿
桃(

林
淑
雯
，
林
信
賢
，
林
信
杰
合
捐)

、
侯
全
貴(

鄭
玉
珍
，
侯
丞
謙
，
侯
思
妤
，
侯
思
辰
合
捐)

、
侯
全
貴(

鄭
玉
珍
，
侯

丞
謙
，
侯
思
妤
，
侯
思
辰
合
捐)

謝
秋
麗
、
黃
宇
菉 

(
迴
向
其
冤
親
債
主
，
早
日
離
苦
得
樂
，
往
生
淨
土
，
祈
身
體
健
康
，
福
慧
增
長
，
凡
事
吉
祥
圓
滿)

、
許

元
銘(

迴
向
其
冤
親
債
主
，
早
日
離
苦
得
樂
，
往
生
淨
土
，
祈
身
體
健
康
，
福
慧
增
長
，
凡
事
吉
祥
圓
滿)

、
劉
昌
源(

龔
秀
梅
合

捐)

、
王
婷
卉

楊
振
裕(

楊
雅
惠
，
楊
久
正
合
捐
，
迴
向
與
冤
親
債
主
釋
冤
解
結
，
離
苦
得
樂)

、
黃
玉
蘭(

迴
向
黃
玉
蘭
，
消
除
業
障
，
與
冤
親

債
主
釋
冤
解
結
，
往
生
淨
土)

、
劉
振
武(

劉
呂
德
妹
合
捐)

吳
滿
華(

迴
向
林
敬
恒
聰
明
用
功)
、
鄭
新
乾
、
鄭
櫂
賢
、
鄭
兆
雯
、
許
如
欣(

迴
向
其
冤
親
債
主
，
早
日
離
苦
得
樂
，
往
生
淨

土
，
祈
身
體
健
康
，
福
慧
增
長
，
凡
事
吉
祥
圓
滿)

、
鄭
明
光
、
王
仁
祖
、
鄭
櫂
賢
、
陳
則
嘉(

陳
柏
瑋
合
捐
，
迴
向
陳
則
嘉
，

陳
柏
瑋
用
功
讀
書
，
結
善
緣)

、
鄭
新
乾
、
王
曉
萍(

迴
向
王
思
齋)

詹
舒
婷(

迴
向
王
思
齋)

、
游
立
敏

鄭
比
比(

迴
向
業
障
消
除
，
往
生
淨
土)

、
劉
高
柑
、
余
承
勳
、
葉
昇
華(

迴
向
歷
代
祖
先
，
冤
親
債
主
往
生
極
樂
國)

、
劉
一

仙
、
張
哲
勳
、
劉
偉
、
鄭
比
比(

迴
向
業
障
消
除
，
往
生
淨
土)

、
葉
昇
華(

迴
向
歷
代
祖
先
，
親
債
主
往
生
極
樂
國)

、
周
婉

萍
、
曾
皮
皮
、
賈
橋
蓁

周
信
宏(

樓
明
琪
，
周
立
玄
，
周
芸
合
捐)

、
鄭
常
君







◆

唸
六
字
大
明
咒
有
何
利
益
和
好
處
？

 

「
六
字
大
明
咒
」
即
觀
世
音
菩
薩
心
咒
，
可
圓
滿
一
切
祈
願
，
為
心
想
事
成
的
滿
願
咒
。
持
誦
者
可

向
觀
世
音
菩
薩
祈
求
一
切
善
願
，
並
能
消
除
疾
病
、
障
礙
、
災
難
，
以
及
種
種
惡
業
，
無
論
是
求
財

富
、
事
業
、
長
壽
、
子
女
等
，
乃
至
求
脫
離
輪
迴
，
往
生
極
樂
，
究
竟
成
佛
，
無
不
滿
願
。
若
能
持

滿
十
萬
遍
為
基
礎
更
佳
，
持
誦
百
萬
遍
、
千
萬
遍
、
億
遍
，
則
所
求
無
不
如
意
。

◆

歡
迎
參
加
『
諾
那
．
華
藏
精
舍
六
字
大
明
咒
長
期
在
家
持
誦
共
修
活
動
』

世
界
佛
教
圓
覺
宗
諾
那
．
華
藏
精
舍
自2

0
0

6
年7

月
，
發
起
在
家
共
修
持
誦
六
字
大
明
咒
活
動
，

依
經
論
：
共
修
之
功
德
利
益
，
如
三
人
共
建
造
一
座
佛
塔
，
每
人
都
得
到
參
與
建
造
一
座
佛
塔
的
功

德
。
故
多
人
共
同
持
誦
圓
滿
二
億
遍
，
每
人
皆
得
共
修
持
誦
二
億
遍
之
功
德
利
益
。
倘
若
您
已
參
加

木
活
動
，
請
您
終
身
繼
續
持
誦
，
並
請
勸
請
周
圍
的
人
也
來
參
加
持
誦
。
若
能
一
傳
十
，
十
傳
百
，

百
傳
千
萬
，
則
您
的
功
德
更
加
廣
大
不
可
思
議
。

歡
迎
您
參
加
諾
那
．
華
藏
精
舍
在
家
共
修
持
誦
六
字
大
明
咒
活
動
，
請
以
電
話
或e

-m
a
il

報
名
，
在

家
持
誦
即
可
。
並
請
於
每
月
月
底
，
以
電
話
或e

-m
a
il

，
告
知
您
個
人
持
誦
﹃
累
計
﹄
的
總
遍
數
。

本
精
舍
會
將
參
與
者
的
持
誦
總
遍
數
，
定
期
公
布
於
精
舍
網
站
，
並
在
法
會
中
迴
向
，
或
以
手
機
簡

訊
告
知
您
。
願
以
長
期
持
誦
六
字
大
明
咒
之
功
德
，
迴
向
世
界
和
平
，
災
劫
永
息
，
所
有
參
與
持
誦

者
，
身
心
安
樂
，
善
願
皆
成
，
永
出
輪
迴
，
畢
竟
成
佛
。

  
(om )

 
( ma )

  
( n i )

  
( be )

  
( me )

   
( hon )

   
 
 

   
 
 

  
  

 
 

       

  
 
 

 
  
  

  
 
 

 
 

  
  

   

 
 
 

    
  
  

   
 
 

  
  

  
  

      

 
 

 
 

 
 

  
  

 
 

 
 

  
  
  

  
  

◆

唸
六
字
大
明
咒
有
何
利
益
和
好
處
？

 

「
六
字
大
明
咒
」
即
觀
世
音
菩
薩
心
咒
，
可
圓
滿
一
切
祈
願
，
為
心
想
事
成
的
滿
願
咒
。
持
誦
者
可

向
觀
世
音
菩
薩
祈
求
一
切
善
願
，
並
能
消
除
疾
病
、
障
礙
、
災
難
，
以
及
種
種
惡
業
，
無
論
是
求
財

富
、
事
業
、
長
壽
、
子
女
等
，
乃
至
求
脫
離
輪
迴
，
往
生
極
樂
，
究
竟
成
佛
，
無
不
滿
願
。
若
能
持

滿
十
萬
遍
為
基
礎
更
佳
，
持
誦
百
萬
遍
、
千
萬
遍
、
億
遍
，
則
所
求
無
不
如
意
。

◆

歡
迎
參
加
『
諾
那
．
華
藏
精
舍
六
字
大
明
咒
長
期
在
家
持
誦
共
修
活
動
』

世
界
佛
教
圓
覺
宗
諾
那
．
華
藏
精
舍
自2

0
0

6
年7

月
，
發
起
在
家
共
修
持
誦
六
字
大
明
咒
活
動
，

依
經
論
：
共
修
之
功
德
利
益
，
如
三
人
共
建
造
一
座
佛
塔
，
每
人
都
得
到
參
與
建
造
一
座
佛
塔
的
功

德
。
故
多
人
共
同
持
誦
圓
滿
二
億
遍
，
每
人
皆
得
共
修
持
誦
二
億
遍
之
功
德
利
益
。
倘
若
您
已
參
加

木
活
動
，
請
您
終
身
繼
續
持
誦
，
並
請
勸
請
周
圍
的
人
也
來
參
加
持
誦
。
若
能
一
傳
十
，
十
傳
百
，

百
傳
千
萬
，
則
您
的
功
德
更
加
廣
大
不
可
思
議
。

歡
迎
您
參
加
諾
那
．
華
藏
精
舍
在
家
共
修
持
誦
六
字
大
明
咒
活
動
，
請
以
電
話
或e

-m
a
il

報
名
，
在

家
持
誦
即
可
。
並
請
於
每
月
月
底
，
以
電
話
或e

-m
a
il

，
告
知
您
個
人
持
誦
﹃
累
計
﹄
的
總
遍
數
。

本
精
舍
會
將
參
與
者
的
持
誦
總
遍
數
，
定
期
公
布
於
精
舍
網
站
，
並
在
法
會
中
迴
向
，
或
以
手
機
簡

訊
告
知
您
。
願
以
長
期
持
誦
六
字
大
明
咒
之
功
德
，
迴
向
世
界
和
平
，
災
劫
永
息
，
所
有
參
與
持
誦

者
，
身
心
安
樂
，
善
願
皆
成
，
永
出
輪
迴
，
畢
竟
成
佛
。



◆

唸
六
字
大
明
咒
有
何
利
益
和
好
處
？

 

「
六
字
大
明
咒
」
即
觀
世
音
菩
薩
心
咒
，
可
圓
滿
一
切
祈
願
，
為
心
想
事
成
的
滿
願
咒
。
持
誦
者
可

向
觀
世
音
菩
薩
祈
求
一
切
善
願
，
並
能
消
除
疾
病
、
障
礙
、
災
難
，
以
及
種
種
惡
業
，
無
論
是
求
財

富
、
事
業
、
長
壽
、
子
女
等
，
乃
至
求
脫
離
輪
迴
，
往
生
極
樂
，
究
竟
成
佛
，
無
不
滿
願
。
若
能
持

滿
十
萬
遍
為
基
礎
更
佳
，
持
誦
百
萬
遍
、
千
萬
遍
、
億
遍
，
則
所
求
無
不
如
意
。

◆

歡
迎
參
加
『
諾
那
．
華
藏
精
舍
六
字
大
明
咒
長
期
在
家
持
誦
共
修
活
動
』

世
界
佛
教
圓
覺
宗
諾
那
．
華
藏
精
舍
自2

0
0

6

年7

月
，
發
起
在
家
共
修
持
誦
六
字
大
明
咒
活
動
，

依
經
論
：
共
修
之
功
德
利
益
，
如
三
人
共
建
造
一
座
佛
塔
，
每
人
都
得
到
參
與
建
造
一
座
佛
塔
的
功

德
。
故
多
人
共
同
持
誦
圓
滿
二
億
遍
，
每
人
皆
得
共
修
持
誦
二
億
遍
之
功
德
利
益
。
倘
若
您
已
參
加

木
活
動
，
請
您
終
身
繼
續
持
誦
，
並
請
勸
請
周
圍
的
人
也
來
參
加
持
誦
。
若
能
一
傳
十
，
十
傳
百
，

百
傳
千
萬
，
則
您
的
功
德
更
加
廣
大
不
可
思
議
。

歡
迎
您
參
加
諾
那
．
華
藏
精
舍
在
家
共
修
持
誦
六
字
大
明
咒
活
動
，
請
以
電
話
或e

-m
a
il

報
名
，
在

家
持
誦
即
可
。
並
請
於
每
月
月
底
，
以
電
話
或e

-m
a
il

，
告
知
您
個
人
持
誦
﹃
累
計
﹄
的
總
遍
數
。

本
精
舍
會
將
參
與
者
的
持
誦
總
遍
數
，
定
期
公
布
於
精
舍
網
站
，
並
在
法
會
中
迴
向
，
或
以
手
機
簡

訊
告
知
您
。
願
以
長
期
持
誦
六
字
大
明
咒
之
功
德
，
迴
向
世
界
和
平
，
災
劫
永
息
，
所
有
參
與
持
誦

者
，
身
心
安
樂
，
善
願
皆
成
，
永
出
輪
迴
，
畢
竟
成
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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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

唸
六
字
大
明
咒
有
何
利
益
和
好
處
？

 

「
六
字
大
明
咒
」
即
觀
世
音
菩
薩
心
咒
，
可
圓
滿
一
切
祈
願
，
為
心
想
事
成
的
滿
願
咒
。
持
誦
者
可

向
觀
世
音
菩
薩
祈
求
一
切
善
願
，
並
能
消
除
疾
病
、
障
礙
、
災
難
，
以
及
種
種
惡
業
，
無
論
是
求
財

富
、
事
業
、
長
壽
、
子
女
等
，
乃
至
求
脫
離
輪
迴
，
往
生
極
樂
，
究
竟
成
佛
，
無
不
滿
願
。
若
能
持

滿
十
萬
遍
為
基
礎
更
佳
，
持
誦
百
萬
遍
、
千
萬
遍
、
億
遍
，
則
所
求
無
不
如
意
。

◆

歡
迎
參
加
『
諾
那
．
華
藏
精
舍
六
字
大
明
咒
長
期
在
家
持
誦
共
修
活
動
』

世
界
佛
教
圓
覺
宗
諾
那
．
華
藏
精
舍
自2

0
0

6

年7

月
，
發
起
在
家
共
修
持
誦
六
字
大
明
咒
活
動
，

依
經
論
：
共
修
之
功
德
利
益
，
如
三
人
共
建
造
一
座
佛
塔
，
每
人
都
得
到
參
與
建
造
一
座
佛
塔
的
功

德
。
故
多
人
共
同
持
誦
圓
滿
二
億
遍
，
每
人
皆
得
共
修
持
誦
二
億
遍
之
功
德
利
益
。
倘
若
您
已
參
加

木
活
動
，
請
您
終
身
繼
續
持
誦
，
並
請
勸
請
周
圍
的
人
也
來
參
加
持
誦
。
若
能
一
傳
十
，
十
傳
百
，

百
傳
千
萬
，
則
您
的
功
德
更
加
廣
大
不
可
思
議
。

歡
迎
您
參
加
諾
那
．
華
藏
精
舍
在
家
共
修
持
誦
六
字
大
明
咒
活
動
，
請
以
電
話
或e

-m
a
il

報
名
，
在

家
持
誦
即
可
。
並
請
於
每
月
月
底
，
以
電
話
或e

-m
a
il

，
告
知
您
個
人
持
誦
﹃
累
計
﹄
的
總
遍
數
。

本
精
舍
會
將
參
與
者
的
持
誦
總
遍
數
，
定
期
公
布
於
精
舍
網
站
，
並
在
法
會
中
迴
向
，
或
以
手
機
簡

訊
告
知
您
。
願
以
長
期
持
誦
六
字
大
明
咒
之
功
德
，
迴
向
世
界
和
平
，
災
劫
永
息
，
所
有
參
與
持
誦

者
，
身
心
安
樂
，
善
願
皆
成
，
永
出
輪
迴
，
畢
竟
成
佛
。



普
贈 

「
陀
羅
尼
經
被
」

黃緞
令
有
情
往
生
佛
國
、
度
亡
功
德
殊
勝
無
比

陀
羅
尼
經
被
，
又
名
「
往
生
被
」
，
是
收
集
許

多
由
梵
文(

或
藏
文)
書
寫
的
諸
佛
密
咒
而
成
，
具
有
不

可
思
議
之
大
威
德
加
持
力
，
若
有
任
何
眾
生
於
臨
命
終

時
，
可
將
此
被
覆
蓋
其
遺
體
之
上
，
能
令
亡
者
消
業
滅

罪
，
阻
卻
過
去
一
切
冤
家
或
任
何
魔
障
之
損
惱
，
令
亡

者
身
心
安
樂
，
得
以
順
利
往
生
極
樂
蓮
邦
，
從
此
永
脫

六
道
輪
迴
苦
趣
，
故
一
向
為
諸
家
修
行
人
視
為
生
死
得

救
之
至
寶
，
想
盡
方
法
請
供
珍
藏
而
無
肯
輕
捨
。

據
台
中
李
炳
南
大
德
所
言
：
「(
此
被)

或
由

藏
地
傳
入
，
但
知
於
前
清
時
代
，
二
品
以
上
王
公
大
臣

命
終
之
後
，
由
朝
廷
敕
賜
，
而
普
通
官
民
不
得
擅
用
，

今
則
無
禁
矣
。
」
由
上
所
言
，
可
以
知
道
此
被
在
清
代

亦
僅
有
皇
族
王
公
大
臣
才
准
使
用
，
一
般
平
民
根
本
無

緣
接
觸
，
其
受
到
重
視
之
程
度
可
以
想
見
。

陀
羅
尼
的
真
實
境
界
，
每
一
字
每
一
句
即
是
諸

佛
無
相
法
身
，
唯
佛
與
佛
方
能
得
知
；
然
而
陀
羅
尼
之

功
德
，
卻
是
一
切
眾
生
皆
可
蒙
受
利
益
，
如
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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